
前不久，空军通信士官学校战士小

田在家里涉法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后，一

颗揪着的心终于踏实下来，精神饱满地

出现在训练场上。

前段时间，小田父亲与邻居因口角

发生推搡，拉扯中邻居受了伤。事发当

晚，邻居纠集亲友闯入小田家，与小田家

人发生肢体冲突，致使小田父母受伤。

由于种种原因，双方矛盾纠纷始终未能

得到解决。

得知家中有事后，小田心急如焚，不

知如何处理，课堂上经常走神，训练场上也

提不起劲。他所在单位干部谈心了解情况

后，及时将情况反映到学校有关部门，很

快，学校便安排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的基

础部政工室副主任李冬找到小田。李冬详

细了解事情经过，与小田一起研究制订维

权方案。随后，学校与小田家乡有关部门

取得联系，在军地双方共同努力下，小田家

里的民事纠纷得到依法处理。

官兵利益无小事，涉法问题不小视。

近年来，官兵家庭涉法问题逐渐增多，涉

及财产分配、婚恋问题、民事赔偿以及劳

动纠纷等。该校在深入开展法治教育、增

强官兵法治观念的同时，通过设立法律热

线、在强军网开设“法律在线”栏目、定期

走访等方式，全面摸清官兵法律需求，梳

理出涉法维权问题“一本账”，对官兵家庭

涉法涉诉问题立查立办，由法律骨干对接

专项问题，指定责任人和落实时限。近年

来，学校为官兵提供涉法维权服务 100余

次，及时有效帮助官兵及其家庭维护合法

权益，确保官兵能集中精力学习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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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故事

近日，各部队严格落实装备管理

有关法规制度，依法组织开展装备换

季保养工作，确保武器装备始终处于

良好状态，随时能执行战备训练任务。

左图：新疆军区某工兵团扎实开

展装备换季保养工作。

冯豫阳摄

下图：第 72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

认真检查、保养装备车辆。

刘自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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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

的法律，是一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

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这部法典

的颁布使我国公民的民事权利得到了

空前保护。民法典全文共 7 编，1260 条

法律条文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映衬

出中华文明、彰显着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这也是一部充分反映人民的意

愿和时代特点的“民事权利宣言书”，

将宪法精神充分融入到民事主体的法

律赋权之中。

军人是国家的钢铁长城和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忠诚卫士，同时也是穿

着 军 装 的 公 民 。 民 法 典 的 颁 布 实 施 ，

使人民群众的民事权利受到前所未有

的保护，民事权利的范围在不断扩大

和丰富。与此相适应，民法典对军人

民事权利的保护内容更丰富、效果更

明显。可以说，这是一部对军人民事

权利保障有着“固根本、稳预期、利

长远”的基础性法律。

民事权利是公民的基础权利，也是

军人的基本权利，在军人权利体系中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实现军人权益的

重要内容。民事权利涉及军人的价值与

人格尊严的保护，也为军人提供自然人

生存的基本保障。军人保家卫国甚至不

惜牺牲，为国家和人民付出了常人难以

企及的代价，对于军人民事权利的保护

程度和保护状况，会直接影响官兵切身

权益，从而影响军队士气。从这个角度

看，对军人合法权益的维护也应成为时

代发展和法治进步的体现。

目前，军人民事权利的保护源于两

种法律依据。一种是通过民法典规定

的、与其他公民无差别的权利，军人从

人身权到财产权的大部分民事权利都属

于这个范畴。这就奠定了军人作为公民

基本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民法典全方

位保护的法律基础。同时，有一些对军

人具有特别意义或者特别体现对军人价

值高度认同的权利，还为军事法所特别

规定。如对军人有重要意义的名誉权、

荣誉权及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就既有

以民法典公民的民事权利作为基础性规

定，又在国防法中特别予以强调。军人

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崇。国家建立军人

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采取有效措施

保护军人的荣誉、人格尊严，依照法律

规定对军人的婚姻实行特别保护。比

如，基于军人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军人

的名誉和荣誉更不容侵犯并值得获得更

高的尊重。民法典特别规定“侵害英雄

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这是进一步以基础法的形式确认

了 2018 年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

雄烈士保护法》 的具体规定，增强了对

英雄烈士依法保护的力度。

民法典的实施，从根本上尊重军人

在民事活动中的真实意愿，肯定军人的

正当利益诉求，对军人重要的民事权利

予以特别保护，能更好激发广大官兵报

国热忱，实现法律公平正义。军队和地

方各级部门应以民法典为基础，制定切

实可行的法律细则，使民法典成为保护

广大官兵民事权利的重器，将对军人民

事权利的保障落到实处。

实施民法典是一项贯穿于军队法治

建设的系统工程、长期工程。每名官兵

都是这项工程的建设者、参与者，应自

觉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军队各级

在强化依法治军过程中，要广泛开展民

法典普法工作，教育和引导广大官兵学

好民法典，使官兵深入领会民法典中蕴

含的“中国特色”“民族精神”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整合军地资源，

采取宣讲与辅导相结合的方式，宣讲法

典要义，讲解典型案例，采用专栏学

习、座谈交流、提供咨询服务等形式，

让民法典走进官兵心坎里，使广大官兵

熟悉与自身权利息息相关的条文，提高

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要

教育官兵模范带头遵守民法典，畅通官

兵表达诉求和维护权益的渠道，将民法

典精神融入日常工作学习、练兵备战

中，以实际行动推动依法治军、从严治

军全面贯彻落实。

（作者单位：甘肃政法大学）

用好军人权利保护的重器
■王 月

法治讲堂

本期关注 大龄士官婚恋

婚 恋 问 题 事 关 大 龄 士 官 切 身 权

益，有了新规定的“暖心政策”，如何才

能落实好？

该旅党委通过座谈了解、问卷调

查等方式，广泛听取基层官兵意见建

议。大家感到，大龄士官婚恋问题既

事关官兵人生幸福，也事关部队思想

稳定，不仅要积极帮助解决，还要依法

依规解决好。

依据相关法规要求，旅队进一步

细化完善相关制度，结合教育计划安

排婚恋教育课，帮助士官树立正确的

婚恋观。他们要求基层干部骨干严格

落实政策规定，充分尊重士官个人意

愿，对在驻地恋爱交友的大龄士官，管

理上不得人为设卡、层层加码。同时，

基层单位要常态化组织好相关法规制

度教育，引导士官依法依规办事，防止

因网上交友不慎发生泄密或上当受骗

等问题。

“暖心政策”落实落地，这名女士

官合理统筹时间精力，在婚恋问题上

不再有困惑和顾虑。前不久，政治机

关依据相关政策规定，审核、批准了他

们的结婚申请。如愿领取结婚证的当

天，她高兴地说：“好政策终于让我们

的爱情之旅有了圆满结果。今后，我

和爱人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在本职岗

位作贡献！”

为更好服务官兵，帮助更多大龄

未婚官兵解决婚恋问题，该旅要求各

级制订节假日休假计划时，多为大龄

未婚官兵考虑。旅队与驻地相关部门

联合组织“鹊桥”相亲会、军营活动日、

趣味运动会等活动，鼓励各单位主动

与官兵家乡民政、人武部等部门联系，

为适龄官兵合法婚恋创造有利条件。

火 箭 炮 连 下 士 小 曾 专 业 技 能 过

硬，是连队骨干。小曾入伍前有个相恋

多年的女友，两人原打算等小曾今年退

伍后回老家登记结婚，但组织的培养、

火热的军营生活让小曾决心留在军营

继续作贡献，可这又势必影响到原先计

划。新规定实施后，小曾各项条件符合

规定。与女友商量后，女友表示支持小

曾继续留队服役。于是，小曾高兴地向

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

制图：梁 晨

依法落实

引导士官依法依规交往婚恋

为大龄士官搭好“鹊桥”
——第78集团军某旅依法引导士官婚恋的一段经历

■张光轩 刘 洋 本报记者 宋子洵

士官群体是基层建设的骨干力量。随着社会发
展，身在军营的士官常态化面临工作繁忙、与异性
接触少等现实难题。新修订的《军队人员婚姻管理
若干规定》，根据国家和军队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和
加强军队人员婚姻管理工作，为解决士官婚恋问题
提供了法规制度遵循。部队各级在加强士官队伍建
设时，既要靠严格的法规制度抓管理，也要怀着真
挚感情做工作，依法依规引导士官婚恋，并帮他们
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难题。通过法与情、严与爱
的有机统一，激励引导广大士官集中精力投身练兵
备战。

尊敬的首长：

我是某部女兵排一名上士班长，多次担任过新训班

长，是旅里的文艺骨干。

婚恋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对军人来说，由

于职业的特殊性，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少，想要谈一场恋爱

并不容易。我今年 29 岁了，眼看着要步入大龄未婚青年

行列，不仅自己着急，父母也替我操心。家人朋友都给我

介绍过对象，都因为接触时间少、缺乏了解而不了了之。

依据相关规定，大龄士官可以在部队内部找对象。去

年，旅里组织春节文艺演出，我与另一连队的指导员共同

担任主持。一起彩排的日子里，我们互相萌生好感。后

来，我俩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和男友都是基层带兵人，尽管同在一个营院，但由

于两人平时工作训练任务都比较重，见面约会的机会并不

多。如何平衡工作和个人感情之间的矛盾，既完成好练兵

备战任务，又处理好个人感情问题，我感到有些没有底数。

同时我也隐约地感到，各级对士官在部队内部找对象，还有

一些担心和顾虑，这也让我对婚恋前景感到不甚明朗。

特此向首长报告我的困惑。

——一名大龄女士官

一封来信

大龄女士官的婚恋困惑

第 78 集团军某旅这名女士官的经

历，在基层官兵，尤其是士官群体中引

发了议论。

坦克六连上士小李说，自己和身

边 战 友 找 对 象 面 临 诸 多 难 题 。 恋 爱

中，军人身份虽然能给自己“加分”，但

有些女孩子喜欢花前月下的浪漫，不

希望牛郎织女般的“异地恋”。他自己

曾有过两次恋爱经历，但都因为身处

异地而“被分手”。眼看着成了大龄青

年，自己和家人都着急，也想在驻地找

个女友成家。

曾经，部队相关规定明确，中士及

年龄超过 28 周岁的男士官或者超过 26

周岁的女士官才可以在驻地或者部队

内部找对象结婚。新修订的《军队人

员婚姻管理若干规定》，取消了士官在

驻地或者部队内部找对象结婚的年龄

限制。学习这些政策，坦克二连上士

王鹏感到，新的政策规定顺应社会发

展的趋势，较好回应了广大官兵的真

实诉求。他坦言，大龄士官在驻地找

对象是“合法权益”，应该放下包袱大

胆追求爱情。

虽然政策有明确规定，但在基层

官兵的婚恋问题上，个别基层干部仍

有顾虑。

“ 身 为 带 兵 人 ，最 怕 管 理 上 出 问

题。”负责某女兵排管理的信息保障队

黄队长说，大龄士官谈婚论嫁无可厚

非，可一旦有人在部队内部或驻地找对

象，客观上确实会给基层管理工作增加

难度。

“部队平时管理严格，青年官兵与

社会接触较少，如果任由大龄士官随

意 交 友 ，无 疑 会 增 加 问 题 隐 患 的 风

险。”某连杨指导员告诉记者，有个连

队曾有一名士官通过网上交友在驻地

找了个女友。起初交往很甜蜜，后来

这名士官发现女方另有对象，当即提

出分手，女方却不依不饶索要“精神损

失费”。在各级帮助维权下，纠纷才得

以顺利解决。

既 要 让 好 政 策 的 阳 光 照 到 大 龄

士 官 身 上 ，也 要 依 法 依 规 把 好 事 办

好。官兵们通过讨论感到，解决问题

的关键，就是要根据新的规定精神改

进管理理念，依法进行教育引导。

讨论思考

落实“暖心政策”缘何有所顾虑


